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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某日，李某驾驶从朋友王某处
借用的私家车在路上行驶，车辆转
弯时与张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
撞，致使张某受伤及车辆受损。公
安交管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
任，张某无责任。

经查，案涉车辆未投保交强险和
商业险，事故造成张某右肩关节功能
障碍达十级伤残。因李某驾驶的小
轿车所有人为王某，张某将李某和王
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赔偿因交通事
故造成的损失18万余元。

王某辩称，案涉车辆系由李某
驾驶，应当由李某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十六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一条规
定，李某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王某
作为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限额范围
内与李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最
终，法院判决李某赔偿张某损失18
万余元，王某在18万余元交强险限
额范围内与李某共同承担赔偿责
任。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
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律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二百零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
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
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

由机动车使用人
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该条文对
于借用车辆发生
事故的责任承担
作 了 原 则 性 规
定，体现了双重
追责原则，即机
动车使用人（借
用人）作为直接
侵权方，需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所有人（出借人）未履行法定投保义
务，应在交强险限额内与使用人承
担连带责任。若所有人先行赔付，
可就超出交强险部分向车辆使用人
追偿。

交强险投保义务不可规避。《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
确规定，机动车须投保交强险，未投
保车辆上路将受到扣留车辆、罚款
等处罚。交强险作为强制性社会保
障制度，旨在保障受害人及时获得
基本赔偿。若车主未投保交强险，
造成交通事故后受害人不能及时从
交强险中获得相应赔偿，实质上是
剥夺了受害人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的权利。因此，为机动车投保交强
险是车辆所有人的法定义务。

本案通过司法裁判明确三类责
任：使用人的全额赔偿责任、所有人
的交强险连带责任、超额赔付后的

追偿权。本案司法裁判既强调了车
主的投保义务，也厘清了借用人与
所有人的责任边界，对同类案件具
有指导价值。

【温馨提示】

日常生活中，看似“帮忙”的行
为可能隐含法律风险。借车是情
分，安全责任是本分。不管是开谁
的车，驾驶时务必遵守交规、文明
出行。另外，车主在借车前，需确
认保险有效性，并留心车况和驾驶
人资质。同时，驾驶人也应在出行
前，提前线上备案非本人的机动
车，以便处理借车时产生的交通违
章。没有提前备案，借车出行后产
生有记分处罚的交通违法行为，需
到线下处理。

（山西振坤（屯留）律师事务所
朱强律师供稿 朱海云整理）

“好意同乘”出事故，责任应该如何算？

举案说法 普法课堂普法课堂

出借车辆发生事故，责任由谁担？

交通事故相关责任

认定的法律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

《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事故处理基本原则，如过错
责任原则及赔偿顺序（保险公司先在
交强险限额内赔付，不足部分按过错
比例分担）。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明确责任划分标准，例如逃逸或破
坏现场可能承担全责。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细化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具体标
准，规范事故处理流程，包括现场取证、
责任认定书制作等。

《民法典》——

第一百二十条：民事权益受到侵害
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
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零九条：因租赁、借用等
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
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
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责任认定核心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根据当事人的行为
对事故的作用及其过错程度划分责任
（如一方过错全责；多方过错按主次、同
等或次要分担）。

因果关系判定：需分析违章行为（如
酒驾、超速）与事故后果的直接关联性。

特殊情况处理：无过错时属意外
事故，各方无责；故意制造事故则承担
全责。

辅助证据依据：

现场证据：包括刹车痕迹、碰撞部
位、监控视频及目击证词，用于还原事故
真相。

车辆技术状况：如刹车失灵或违规
装载，可能影响责任分配。

客观因素考量：路况、天气等环境因
素纳入责任评估。

责任划分的具体情形：

机动车之间事故：按过错比例承担
责任（如主责70%、次责30%）；双方均
无过错，可适用公平责任分担损失。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事故：机
动车方承担更多举证责任，需证明对方
存在过错（如行人闯红灯）才能减轻自
身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需综合以上依
据，确保公平合理。

（朱海云整理）

【案情回顾】

大明日常开车上下班，邻居大
刘因外出请求搭便车，热心的大明
欣然同意。车辆行驶至一个无红绿
灯的十字路口时，因大明车速过快，
刹车不及追尾了前方车辆，导致大
明与大刘均不同程度受伤。交警出
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大明负
事故全部责任，被追尾车辆无责。

大刘受伤后就医，花费医疗费
等共计2万元，随后要求大明赔偿，
但大明拒绝。大明认为，自己是好
意让大刘免费搭车，事故属于意外，
且自己也受伤、车辆维修需花钱，不
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双方协商无
果后，大刘将大明诉至法院，请求判
令大明赔偿2万元医疗费。最终，
法院判决大明赔偿大刘1.4万元。

【律师说法】

本案的核心是“好意同乘”的责
任认定。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
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
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好意同
乘”中，驾驶人虽无偿提供搭乘服
务，但仍需遵守交通法规，对乘车人
的安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本案
中，大明作为驾驶人，对车辆行驶安
全负有保障义务。交警已认定其因

车速过快负事故
全责，存在过失，
应当对搭乘人大
刘的损害承担赔
偿责任。但因大
刘属于无偿搭
车，大明的“好
意”行为应得到
法律认可，故法
院可依法减轻其
赔偿责任，这也
是判决赔偿 1.4
万元（而非全额
2 万元）的法律
依据。

若驾驶人存
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逆行等严重
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即“重大过
失”），或故意制造事故，即使是好意
同乘，也不能减轻其赔偿责任，驾驶
人需全额赔偿搭乘人的损失。本案
中，大明虽有过失，但未达到“重大过
失”程度，故适用“减轻责任”条款。

若搭乘人存在未系安全带、干
扰驾驶等过错，导致损害发生或扩
大，可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驾驶人
的责任。本案中，大刘作为搭乘人
无过错，故不影响大明的赔偿责任
比例。

【温馨提示】

“好意同乘”虽属善意，但驾驶

人仍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谨慎驾
驶，最大限度保障搭乘人的人身安
全。否则一旦发生事故，仍需承担
法律责任。搭乘他人车辆时，应自
觉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人操作，
同时，可主动提醒驾驶人注意安
全。若明知驾驶人存在酒驾、超速
等危险行为，应拒绝搭乘，避免自身
权益受损。《民法典》对“好意同乘”
的规定，既鼓励互助、弘扬友善，又
以“减轻责任”明确驾驶人义务，平
衡双方权益。可见，善意加责任，互
助之路才能走得稳。

（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 李晋阳
律师供稿 朱海云整理）

焦永强 作

焦永强 作

麻烦啦！这车是我借的……
借出去的汽车发生交通

事故，我也要负责……

我只是载他一程，没想到出
了事故，我也有责任……


